
 

认清虚拟货币非法本质 

➢ 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

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等主要特点，不具

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 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

间的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

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擅

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经营期货业务、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

取缔。对于开展相关非法金融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对于相关

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境内工作人员，以及明知或应知其从事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仍为其提

供营销宣传、支付结算、技术支持等服务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依法追究有关责

任。 

➢ 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

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涉

嫌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我国在 2017 年由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

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正式明确 ICO涉

嫌非法集资、诈骗等多种犯罪，规定虚拟币不得在国

内流通，金融机构更不得为其提供开户、登记、交易

清算和结算、保险等服务。 

2021 年 5 月，国务院金融委会议特别强调“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

为”，将防控虛拟资产风险提升至社会维稳的高度。6 月 21 日央行官网发

布信息，定性虚拟资产交易活动扰乱经济和金融秩序，导致非法跨境资产

转移、洗钱和其他犯罪活动的风险增加。 

2021 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

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和相关业务活动本质属性： 


